
基隆市消防局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成功案例教育資料 

一、案由： 

本案為住戶後陽台起火，雜物燃燒產生煙霧觸發住警器動作，為住警器成

功預警案例。 

二、火災概要： 

(一)時間：111年 7月 17日 17時 48分。 

(二)地點：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212 巷 4 弄 0 號○樓。 

(三)建築物情形：地上 4層 RC構造建築物（住宅）。 

(四)起火處：後陽台；起火原因：菸蒂引燃。 

(五)人員避難情形：經鄰居看到火煙及聽到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警報聲後立即

通知消防局，消防人員抵達後破門進入滅火。 

(六)初期滅火：屋主外出，無初期滅火。 

(七)消防人員搶救過程：消防人員到場後，破門進入屋內，出水撲滅火勢，

並聯絡屋主返家。 

(八)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情形： 

1、設置位置：餐廳。 

2、動作情形：有動作。 

(九)人員傷亡情形：無。 

三、檢討分析： 

(一)住警器於 110 年□自行購置  

■補助裝設，共  1  只。 

(二)本案起火原因：菸蒂引燃。 

四、策進作為： 

(一)預防對策： 

1、加強宣導後陽台避免堆積雜物之觀念。 

2、家中如有年老弱勢族群者更應具備居家三寶（滅火器、照明燈、住警

器），能早期警報、滅火及指示避難路徑。 

3、宣導民眾應做到「人離火滅」，勿因認為小小煙蒂不會造成火災。 

4、加強宣導住戶用火用電及火場避難逃生觀念。 

5、持續向民眾推廣裝設住警器加強宣導住戶自行購買、裝設於各寢室、走

廊及樓梯，並每月自行檢測功能是否正常。 

6、宣導撥打 119時機，並宣達了解報案的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災情相關 



資訊，提升守望相助防火觀念。 

7、利用網路傳遞安裝住警器案例教育，提升鄰里住戶安裝意願。 

(二)及時宣導作為： 

1、FB或 LINE即時宣導 

  

圖片說明：利用 LINE群組宣導 圖片說明：FB社團宣導 

 

2、災後宣導： 

  

圖片說明：結合宣導分隊實施災後居家訪視 



 

五、現場平面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現場照片： 

 

  

圖片說明：後陽台燃燒情形 圖片說明：住警器裝設位置  


